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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室內設計的著作權保護 

•室內設計的專利權保護 

•室內設計的公平交易法保護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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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的著作權保護 
 



案件起源 

2015年 原告主張被告抄襲其5間住房設計 

被告負責人假意入住後   要求參訪其他房間  

相關6~7位人員臨時出現 拍照量測並討論 

君品酒店 
台東桂田

酒店 

空間規劃 
牆面 地毯 花色 材質 
家具選用 & 布置擺置 

臺經院鑑定報告認定二者高度相似 

侵害著作權  違反公平法 

原告 被告 



2009/3/25 

委託設計 

2014/5/5 

被告再次入住 
並要求參訪 
6~7位人員 
臨時出現 

 

2018/9/14 

智財法院 
一審判決 
原告勝訴  
被告判賠 
連帶給付 
500萬 
… 
… 

2021/1/20 

最高法院 
三審判決 
原判決廢 
棄發回 

智財法院 
二審判決 
兩造上訴 
駁回 

2014/12月 

發現被告 
有抄襲行為 

2019/9/19 

2015/5/28 

起訴 

2017/11/24 

臺經院 
鑑定報告 

時間序列 

2014/5/2 

被告入住 
原告酒店 
 

2015/4月 

簽訂 
授權 
合約 

原告與設計師簽訂專屬授權合約 
並合意朔及至98/3/26 

智財法
院更審
中 

？ 

1.授權可以回溯嗎？ 
2.當事人適格否？ 

2020/10/30 

拙作評論發表 

2020/2/14 

TIPO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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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審民事判決案號 

•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著訴字第32號(2018.09.17) 

•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著上字第16號(2019.09.19)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5號(2021.01.20)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0年度民著上更(一)字第1號
(審理中) 



桌＋洗手台 旋轉長型鏡面 

原告之被告住房設計抄襲舉證 



沙發 木製事務櫃 

原告之被告住房設計抄襲舉證 



小型餐飲吧檯 椅子 

原告之被告住房設計抄襲舉證 



方型燈罩 

壁紙之比對說明 

原告之被告住房設計抄襲舉證 



立式檯燈及圓形頂罩之燈具 床頭板 

原告之被告住房設計抄襲舉證 



壁面梳粧鏡及置放漱品杯木製平
台 

由外側向出入口側拍整體外觀 

原告之被告住房設計抄襲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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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的著作權保護 

•室內設計是甚麼著作類別？ 

•建築著作  v.  圖形著作 

•重製   v.  實施 

•重製物  v.  施工成果 

•重製  v.  重複施工 

•有權禁止重製，無權禁止重複施工。 

 



室內設計是甚麼著作類別 ?  

• 著作權法第5條  
• 本法所稱著作，例示如下︰ 

• 一、語文著作。 
• 二、音樂著作。 
• 三、戲劇、舞蹈著作。 
• 四、美術著作。 
• 五、攝影著作。 
• 六、圖形著作。(包括地圖、圖表、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及其他之圖形著作) 
• 七、視聽著作。 
• 八、錄音著作。 
• 九、建築著作。(包括建築設計圖、建築模型、建築物及其他之建築著作) 
• 十、電腦程式著作。 

• 前項各款著作例示內容，由主管機關訂定之。 

 



重製的定義 

• 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
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
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
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著作權法第3條第１項第5款） 

• 依設計圖製成實體物，屬於「實施」行為，而非「重製」行為，
無須取得圖形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授權，不構成重製權之侵害 

• 除了依建築物重製建築物，屬於「重製」行為，著作權法第3條
第1項第5款後段，為特別保護建築著作，將「依建築設計圖建造
建築物」之「實施」行為，明定為「重製」行為，賦予著作權之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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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7年度上易字第162號民事判決 

• 『室內設計圖』固為著作權法所定之圖形著作，然著作權法僅

保護圖的表達，並不保護按圖施工之權利或結果，亦即室內設

計圖之著作財產權人，僅得禁止他人複製該設計圖，而不得禁

止他人依該圖完成室內裝潢之實施，從而就依室內設計圖完成

室內裝潢之攝影，亦非屬侵害著作權。 

 

•解讀：重製圖形著作構成侵害著作權；按圖施工非屬侵
害著作權。 



www.copyrightnote.org 19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97年02月20日智著字第09700007070號函釋 
• 來函所詢之「設計裝修圖說」究歸屬於本法何類著作，應視其

表達之方式，依個案具體內容參考上述說明加以認定，亦即有

關創作是否屬本法保護範疇、著作類別之認定等涉及著作權法

之適用疑義，應依本法規範意旨加以衡酌，與所詢設計裝修圖

說是否係依據相關建築法規標準加以繪製無涉。 

• 實務上亦有法院判決認定裝潢工程所為之設計圖樣為本法所保

護之圖形著作案例（臺灣台北地方法院95年度易字第2941號及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6年度簡上字第558號）。 

• 解讀：室內設計圖即使是依建築法規標準繪製，仍是圖形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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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97年02月20日智著字第09700007070號函釋 
• 又上揭司法實務見解並認定將平面之圖形著作轉變為立體形式，若其係依圖形著作標

示之尺寸、規格或結構圖等以按圖施工之方法將著作表現之概念製作成立體物者，係

屬「實施」之行為，並非該圖形著作之重製。來函所詢按圖說「施工完成後的實體外

貌」，即屬前述之「實施」行為，非本法所稱之重製行為，從而第三人拍攝該按圖施

工完成之裝潢實景並張貼於網路之行為，亦不涉及本法著作財產權的利用行為。 

• 解讀： 

• 圖是著作，但按圖施工成果，不是重製物。 

• 拍攝施工成果，不是圖形著作之利用(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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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著訴字第32號(一審) 
(2018.09.17) 

• 「室內設計之創作如具有原創性，應成立著作權法之『其他建築著

作』，且與『建築著作』享有同等之保護，故室內設計著作之保護範

圍，應包含室內設計圖及室內設計之實體物（室內設計整體之表達方

式）。」 

• 君品酒店內部整體之室內設計為一個完整之創作，原告不能證明其

「原創性」，及雙方室內設計「整體」而言，是否已構成實質相似，

故無從判定被告等侵害系爭房型室內設計之著作財產權。 

• 被告桂田公司抄襲原告之君品酒店之房型室內設計之行為，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應給付原告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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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7年10月01日智著字第10716009930號函釋 

二、依「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第2條第9款

規定，所謂「建築著作」係指「建築設計圖、建築模型、建築物

及其他之建築著作」，主要保護重點在於具「原創性(未抄襲他人

著作)」及「創作性(具有一定的創作高度)」之建築「外觀」或

「結構」。故所詢問題1，建築著作保護的範圍，並未包含室內

設計裝修及家具在內。 

解讀： 「建築著作」主要保護重點在建築「外觀」或「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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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7年10月01日智著字第10716009930號函釋 

三、又「室內裝潢之『室內設計圖』，如係標示有尺寸、規格或結構等之圖形，且具

有『原創性』」（非抄襲他人著作）及『創作性』（具一定之創作高度），則屬於受

著作權法保護之『圖形著作』。未經授權將『圖形著作』」進行『平面轉平面』之重

製（如拷貝），則涉及侵害著作財產權人之『重製權』；然如係『平面轉立體』，亦

即依設計圖之標示，以按圖施工之方法，完成實體之室內裝潢，則屬『實施』，則不

涉及著作利用行為。故所詢問題2，住進A飯店客房有感房內設計裝修甚佳，另蓋B飯

店使用完全相同之設計裝修，除有直接『平面轉平面』重製A飯店內設計圖之情形外，

並不涉及A飯店建築著作或圖形著作之侵害。」 

解讀：仿襲室內裝潢，不涉及著作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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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0年08月17日電子郵件1000817d號函釋 
• 室內設計圖係受本法保護之「圖形著作」，依據該室內設計圖之

規格、作法或步驟所完成之室內裝潢，應屬依著作標示之尺寸、

規格或結構圖等，以按圖施工之方法將著作表現之概念製成立體

物之行為，並不涉及著作財產權之利用行為，亦無產生新著作可

言。 

• 解讀： 

• 按圖施工，只是使用概念，不是重製，施工成果不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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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1年07月20日電子郵件1010720號函釋 
• 室內設計公司就您家實景所拍攝之設計完工照片，應屬著作權法

所保護之攝影著作，由攝影師或其公司，自拍攝完成時起，享有

對該張照片之著作權，而提供場景供拍攝之屋主，對該照片並不

享有著作權，因而室內設計公司其將所拍攝之照片登上公司桌曆

之行為，並不涉及著作權之侵犯。 

• 解讀： 

• 拍攝按圖施工的室內設計成果，屋主不能主張著作權被侵害。 

• 施工成果不是著作，照片是別人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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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著上字第16號(二審) 
(2019.09.19) 

• 建築著作包含建築物之內部及外部，而建築物之「室內設

計」，屬於建築著作定義中之「其他建築著作」，原告為

系爭著作之專屬被授權人，被告侵害系爭著作之重製權，

同時，被告桂田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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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民著訴字第 124 號民事判決 
同一法院不同見解(2020/10/06) 

• 建築著作係保護其藝術表現形式，不被非法使用，並不保護建築之風

格、技術、施工方法等項目。故建築著作保護的範圍，並未包含室內

設計裝修及實用性家具在內。是以，關於室內裝潢之「室內設計圖」，

著作權法係以「圖形著作」保護，並不在「建築著作」保護之範圍內。

準此，受「圖形著作」保護之「室內設計圖」與「建築著作」中之

「建築設計圖」，其主要區隔應係「建築設計圖」在建築物內部之設

計方面，以建築結構為表達核心，而非室內裝潢之細部規劃或施工方

法，此一部分應屬於「室內設計圖」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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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民著訴字第 124 號民事判決 
同一法院不同見解(2020/10/06) 

• 系爭平面設計圖因屬「圖形著作」，且系爭樣品屋並非獨立受著作權

法保護之標的，業如前述，則被告新綠築公司或富野工程行，縱依系

爭工程設計平面圖或系爭樣品屋之施工方式，所完成之宿舍室內裝潢，

僅屬實施行為，並非屬重製行為，自無原告主張侵害其著作權之情事。 

• 解讀：  

• 「建築設計圖」保護建築結構，室內裝潢屬於「室內設計圖」。 

• 依圖或樣品屋施工，是實施行為，不構成侵害圖之重製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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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土法學2020/02/14  p.147〜156   

• 授權無溯及效果 

• 和解後，不追究先前侵權行為。 

• 授權後可以利用。 

• 室內設計是圖形著作，不是建築著作。 

• 仿襲房型，不構成侵害著作權法。 

• 仿襲房型，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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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5號(三審) 
(110.01.20) 

• 系爭著作是否具有原創性，攸關被上訴人得否主張著作財產權，

自應審認判斷。原判決未敘明上訴人之上揭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何以不足採之意見，逕認系爭著作為應受著作權法保護之建築著

作，已屬可議。 

• 原為十月公司對上訴人之各損害賠償債權，有無讓與被上訴人？

涉及被上訴人得否依侵害著作財產權之各該規定為請求，亦應予

調查。原判決僅以變更契約內容，即認被上訴人得依系爭著作之

著作財產權為請求，尚嫌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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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5號(三審) 
(110.01.20) 

• 倘事業之行為並無欺罔或顯失公平，或對市場上之效能競爭無妨

害，或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則無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適用。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0年度民著上更(一)字第1號(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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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O諮詢會議(2020.10.30) 

 

 

 

 

 

 

• 決議：未改變一貫見解，室內設計圖屬於圖形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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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的專利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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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法之設計專利§121 

•設計，指對物品之全部或部分之形狀、花紋、
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  
•應用於物品之電腦圖像及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亦得依本法申請設計專利。 
 
•著作權法採創作保護主義。 
•專利法採申請主義(審查產業利用性、新穎性
及創作性等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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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審查基準(2020/11/1) 

•第三篇「第二章何謂設計」 

•設計是指「對物品全部或部分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
合，透過視覺訴求的創作」(法律條文之內容) 

•該設計所應用之物品，係指任何得以生產程序重複再現之
產品，包含以工業或手工製造者，建築物、橋樑或室內空
間等設計，亦屬之。(TIPO見解) 

•除了室內裝潢所使用之個別廚櫃、桌椅、燈飾物品得受設
計專利之保護，室內設計本身，亦得為設計專利保護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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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審查基準(2020/11/1) 

• 第三篇「第八章部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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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公司「房間之部分」設計專利(2017) 
專利證書號數 D1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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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專利之說明書及圖式製作須知(2022/02) 

•將「空間設計」區隔「建築設計」與「室內設計」 

•以較能表現室內設計之視覺效果的一點透視投影
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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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專利之說明書及圖式製作須知(2022/02) 

•室內設計所訴求的創作重點在於內部空間之形態，
得以透過省略繪製 部分牆面或利用剖面圖來表現
內部空間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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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專利之說明書及圖式製作須知(2022/02) 

•室內設計亦得將觀察視角設於空間內部，來揭示
「內部視角」之正投影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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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的公平交易法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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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25) 

•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30) 

 

•解讀： 

•欺罔：消費者誤以為雙方是同一集團旅舍(？) 

•顯失公平：剽竊競爭對手出資設計之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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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5號(三審) 
(110.01.20) 
• 公平交易法第25條係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其判斷依據： 

• 行為人與交易相對人之交易行為 

• 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受到侵害 

• 事業以高度抄襲他人知名商品之外觀或表徵，積極攀附他人知名廣告或商譽等方法，

榨取其努力成果， 

• 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 訊，而足以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 

• 依整體交易秩序綜合考量，認已造成民事法律關係中兩造當事人間，利益分配或危

險負擔極度不平衡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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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 

• 房型之室內設計，係在有標示自己服務商標之旅館，應不屬公平交易法所保護之表徵。 

• 仿襲相同之室內設計，是否構成第25條公平交易法所稱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

失公平之行為」？ 

•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二點規定，應以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作為

篩選是否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準據。 

• 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判斷，依處理原則第5點規定，應綜合考量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行

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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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論 

•室內設計是圖形著作之實施成果，不是建築著作。 

•室內設計不排除以設計專利保護，但須提出申請，
通過實體審查。 

•仿襲室內設計，不構成侵害圖形著作或建築著作
之著作權，也不易主張違反公平交易法。 

•不保護一般室內設計，是鼓勵不斷創新。 

•品牌(知名設計師、優質旅店服務)可以是室內設
計的行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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